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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采购 

在“执行板块”录入 

采购实施计划  

主管部门审核采购实施计划 

 

生成采购计划编号 

 

接收采购计划编号 

开展采购活动 

如为临时采购计划 

公示采购合同 

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申请支付资金 

 

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在江

苏政府采购网公布结果 

在线委托社会代理机构 

采购人应当自中

标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与中

标/成交供应商签

订政府采购合同。 

在政府采购合同

签订之日起 2 个

工作日内，在“苏

采 云 ”“ 合 同 公

告 ”模块中录入

合同信息并上传

相关文本。 

自动推送 

省财政厅项目资金管理 

处室审核采购实施计划 

江苏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苏采云 

完成清算后自动推送 

自动推送合同信息 
及相关文本 

接收采购合同 

接收支付信息 

1.如使用财政资金，应

同时挂接可执行政府

采购指标； 

2.如为临时采购计划，

应将“是否临时采购”

选项选择“是”； 

3.如完全使用单位自筹

资金，暂无需挂接可执

行指标。 

 

省财政厅政府 

采购管理处审核 

 

接收采购计划编号 

同步推送 

委托省政府采购中心 

对网上商城采购、协议

供货（定点采购）项目、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

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

目、涉密政府采购项目

和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

项目，系统自动生成政

府采购用款计划，在完

成采购后支付资金。 

集中采购 
（省级政府集中采购交易执行系统） 

分散采购 

采购人应提前申请政府

采购用款计划，并根据

“苏采云”推送的采购合

同，关联相应的政府采

购用款计划，按合同约
定金额提起支付申请。 


